
海洋与空间信息学院 2020-2021年突出成绩奖学金评审办法  

突出成绩奖学金主要奖励在文化艺术特长、身心健康水平、科技创新能力、

自主创业、组织活动表现等各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。为进一步强化突出成绩奖学

金的导向作用，现制定 2020-2021年突出成绩奖学金评审办法。 

一、对于突出成绩奖学金入选赛事项目以及级别的认定，应考虑赛事项目在

国际及国内的社会影响力，能够代表所涉领域的最高水平、为业内所广泛认可，

同时对于学生的发展能够起到良好的指引和导向作用。我院学生参加的赛事主要

包括山东省“南方测绘杯”大学生测量技能大赛、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

术作品竞赛及创业计划竞赛、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、“恩智浦”杯智能车竞

赛、“博创杯”全国大学生嵌入式人工智能设计大赛、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、

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及其它经学院认定的学科竞赛。取得其他高水平成果

（如社会实践活动等）的团队或个人，也可向学院提交申报材料，由学院进行集

中评定。本次评定，因经费额度有限，学院将根据获奖层次及级别进行定级并分

配奖励金额。 

二、申请突出成绩奖的比赛项目所设最高奖项视为一等奖，其它名次依此后

推。所有在省级及以上比赛中取得名次的团队申请突出成绩奖学金，一律以团队

为单位奖励。同时获得多级奖励的学生团体及个人，按最高级别奖其中一项。已

获得学校其他部门奖励的团队或个人不再评选突出成绩奖学金。 

三、2020-2021年突出成绩奖学金奖励在 2020年 7月至 2021年 6月期间参

赛获奖的项目， 2022届毕业生奖励范围可延至当前评选时间之前，其余学生要

求不变。时间认定以证书为准。 

四、学生跨院部组队参赛的，由队长或团队的主要负责人向所在院部提出申

请。没有队长或主要负责人的，由证书名字第一位次人向所在院部提出申请。 

五、自主创业且已在工商部门注册公司的学生可申报突出成绩奖学金。 

六、往年评审办法不作为本次及今后评审依据。本办法由海洋与空间信息学

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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